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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198 号 
 

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向你公司发出《关于对科林环保装

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62 号），

对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易有乐网络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易有乐”）签订的相关技术服务协议的收入确认等问题进行

了关注问询，你公司于 2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我部关注函的回复

公告。 

结合你公司回函内容，我部对你公司相关情况进行了进一步

审查，于 2022 年 3月 15日向你公司再次发出《关于对科林环保

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173 号，

以下简称“前次函件”），重点关注了你公司技术研发及外包业务、

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等新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，以及新业务实施

主体易有乐是否构成显失公允对价产生的业务收入等问题。截至

目前，你公司尚未回复。 

2022 年 4 月 6 日，有关媒体撰文《*ST 科林营收激增疑团：

大客户注册地“踪迹难寻”，子公司和客户股东早有交集？》，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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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实地走访调查发现：你公司客户长沙青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长沙青萤”）的股东北京天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工

商资料中的联系方式与你公司子公司董事张丽珍联系方式相同；

你公司客户成都美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美翔”）

无人办公，且经采访，其法定代表人所述主营业务与你公司业务

关联性较低；你公司客户柠檬无限网络科技（广东）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柠檬无限”）年报的披露地址和注册地址均未发现有实

际办公场所。 

综上，请你公司及年审会计师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对下述事项

予以进一步说明。 

1.逐笔详细列示易有乐成立后签订的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

的技术合同协议所涉及的相关情况。具体如下： 

（1）客户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、实缴资本、

办公地址、主营业务等，是否与你公司及董监高、易有乐及董监

高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2）合同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询价过程、签订时间、

合同金额等，并报备所涉及的投标书、洽谈备忘录、服务合同（如

为框架性协议，同时提供必要的附属文件）、需求清单和验收单

等合同及合同执行过程中的附属文件。 

（3）营业收入确认的标准，包括但不限于业务的流程控制、

验收标准、付款政策、垫付和退款安排、收入确认金额和时间等，

结合（2）中的验收单等业务完成文件，说明与收入确认的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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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，并报备所涉及的银行转账凭证。 

（4）合同履约的成品，包括但不限于能够从公开渠道获取的

电商平台、短视频、广告等下载或观看链接，涉及信息技术服务

业务相关的合同，说明所涉及的投放内容、媒体平台和流量数据，

并报备不能从公开渠道获取的服务成品的相关证明素材。 

（5）易有乐员工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研发及外包业务中

为客户提供电商平台技术服务、配套模块开发、大数据分析平台、

短视频制作等服务的实际执行员工（具体到个人），信息技术服

务业务中为广告主提供营销策略制定、创意策划与素材制作、媒

体资源整合、数据追踪分析、短视频定制、投放优化等服务的实

际执行员工（具体到个人），并报备相关员工的履历、社保证明

和考勤表等文件。 

（6）外包服务商情况，说明外包采购合同的基本情况，结合

其主要条款说明是否由易有乐承担相应的风险，并报备相关的外

包采购合同。 

2.核实你公司子公司易有乐及上海卓利合文化传媒有限公

司董事张丽珍是否亦为你公司客户长沙青萤的股东联系人，如是，

说明原因及合理性，你公司及子公司是否与交易对手方存在关联

关系，相关业务是否存在不具备商业实质或显失公允的情形。 

3.结合你公司 2 月 17 日的回函内容，说明成都美翔的主营

业务是否与你公司真实相关，核实报道中所称业务开展存疑的情

况是否属实。 



4 

 

4.说明柠檬无限的实际办公地址和具体联系方式，并核实报

道中所称其年报的披露地址和注册地址均未发现有实际场所的

情况是否属实。 

5.请你公司年审机构永拓会计师事务所认真依照相关执业

准则规定，结合媒体报道情况，对易有乐开展业务涉及的合同履

行情况，以及业务商业实质进行有效核查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于 2022年 4月 15日前将本次关注函及前次函件的

相关回复内容及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抄送派出机

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

等法律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

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 年 4 月 8 日 

 

 


